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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21573.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

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6〕48号）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推进，各项支农惠农政策

进一步强化，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民负

担已得到明显减轻。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也由重点“治重”、

“治乱”转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有效防止反弹的新阶

段。但是，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仍然面临着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一些干部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思想，放松了对农民负

担的监管；有的地方巧立名目乱收费、乱罚款以及各种集资

、摊派现象有所抬头；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存在

着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在征地和安置补偿过程中，

损害农民权益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为切实做好当前农民负担

监督管理工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不断巩固农村税费改革

成果，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准确把握减轻

农民负担工作的总体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全面落实科学

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

下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澄清和消除各种模

糊认识及盲目乐观情绪，准确把握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总体

要求，强化监管措施，加强制度建设，努力做到“四个坚持

”：一是坚持标本兼治。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加大治本工作力度，逐步消除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又要



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控制农民负担增加。二是坚持

尊重农民意愿。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发展农村公益事业中

，既要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项目出资出劳，把国家投入与

农民投工投劳有机结合，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又要防止

超越农民承受能力，违背农民意愿，加重农民负担。三是坚

持推进基层民主。通过逐步规范基层民主制度，不断增强农

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强化民主监督，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知

情权、决策权、监督权。四是坚持预防与查处相结合。要加

强教育，着力构筑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思想和工作防线，坚

决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二、进一步明确农民负担监管工作重

点 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要继续坚持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中心

，适时调整监督管理工作范围。当前，要重点做好五方面的

监管工作：一是规范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

，加强对涉及农民负担文件出台、项目公示的审核。二是加

强对农业生产性费用和村集体收费的监管。对农民反应强烈

的农业灌溉水费电费、排涝排渍收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等

实行重点监管。同时，要将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承包土地、“

册外地”、草地等方面的不合理收费纳入监管范围。三是强

化对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监管。要纠正违背农民意

愿、超范围超标准向农民筹资筹劳和强行以资代劳等问题，

防止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变成加重农民负担的新口子。

同时，加强对筹集的资金、劳务和专项补助资金的管理，提

高使用效率。四是开展对向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乱收费乱

摊派等问题的监管，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

合法权益。五是做好对农民补贴补偿和对村级财政性补助资

金的监管，并将农民反应强烈的征地补偿等涉及农民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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